附件2
《海南省A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目的

A级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其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整体形象和建设成效。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2024）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修订出台，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建设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我省现行的《海南省A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琼旅发〔2016〕244号）在准入条件、评定程序、监管手段、退出机制等方面已显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申报评定程序不够细化，动态监管方式有待优化，对景区品质下滑、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范围不够亟待更新，与新版国家标准和新形势下旅游景区管理要求存在差距。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持续优化海南旅游形象、扎实推进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以“三个一批”思路扎实开展景区强基焕新升级等部署要求，省旅文厅在总结近年来景区评定与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各类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对原实施细则进行全面修订，形成《海南省A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旨在通过明确准入流程、严把评定标准、强化监督管理、严格整治退出，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长效机制，推动我省A级旅游景区持续提升服务品质、管理水平、建设质量，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二、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共分为七章二十六条，包括总则、A级旅游景区的管理部门和原则、A级旅游景区的申报和评定、A级旅游景区的监督和管理、A级旅游景区的处理和退出、A级旅游景区的发展和促进、附则。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至第三条）

明确制定目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等级划分，强调以规范评定与管理、健全动态化常态化监管机制为核心。
（二）第二章 A级旅游景区的管理部门和原则（第四条至第六条）

明确省内各级旅游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强调遵循自愿申报、分级评定、动态管理、有进有出、以人为本、持续发展等原则，锚定高质量发展要求，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大局。
（三）第三章 A级旅游景区的申报和评定（第七条至第十四条）

规定了申报基本条件、评定材料等内容，进一步细化完善A级旅游景区申报评定流程，同时明确各等级A级旅游景区申报创建年限要求，并对不同等级景区的评定权限和程序进行了区分。

（四）第四章 A级旅游景区的监督和管理（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

建立定期复核、日常检查、随机抽查、社会监督等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明确年度复核与五年期满评定性复核的要求，同时对景区边界调整、名称与管理机构变更、数据信息报送等事项作出规范。

（五）第五章 A级旅游景区的处理和退出（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

明确通报批评、降低等级、取消等级等处理情形，细化处理程序、整改验收、等级恢复申请时限及条件，同时对景区自愿退出、歇业停业等情形的备案与处理程序作出规定。

（六）第六章 A级旅游景区的发展和促进（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四条）

鼓励围绕“五向图强”战略导向培育特色A级旅游景区，鼓励景区利用自贸港政策创新业态，要求各级旅游主管部门积极推动景区强基焕新升级，并在项目审批、资金补助、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七）第七章 附则（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六条）

明确《办法》的解释权限、施行日期及旧规废止。

三、起草过程
2026年以来，省旅文厅结合全省旅游景区强基焕新升级工作部署，启动了对《海南省A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的修订工作。在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2024）、《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标准变化的基础上，结合我省A级旅游景区在评定、复核、退出等环节存在的实际问题，借鉴了国内先进省份景区动态管理经验，形成了《办法》初稿。
四、《行动计划》主要亮点

（一）对标国家标准，完善评定程序

全面对接《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2024）及其细则，细化了景观质量评价、现场检查、问题整改、暗访验收等环节要求，明确了各等级申报时限、未通过后的再次申请期限，使评定程序更加科学、规范、可操作。

（二）强化动态监管，畅通退出渠道

建立“有进有出”机制，区分通报批评、降低等级、取消等级三类处理情形，并针对不同等级景区明确了处理权限。衔接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新形势下旅游业发展相关要求，增加了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等情形降级或取消等级的具体规定，增强了制度刚性。

（三）规范边界调整与歇业管理

对景区调整边界、变更名称、等级变动、歇业等情形设置了明确的备案、重新申报及视为停业的规定，有效防止景区通过调整范围规避监管或变相降低品质，增强了管理的精细化和前瞻性。

（四）鼓励特色发展，服务自贸港战略

明确鼓励围绕“向种图强、向海图强、向天图强、向绿图强、向数图强”战略导向培育A级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海洋旅游、科技旅游、绿色旅游等新业态，并鼓励景区利用自贸港政策优势创新升级，充分体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发展特色A级旅游景区要求。



